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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10年， 我国各地驾校数量激增，

学费标准也逐年提升，例如北京，目前学费

标准已涨至四五千元， 但培训质量并没有

随之提升。 对此，《意见》明确，将实行交通

事故驾驶人培训质量、 考试发证责任倒查

制度。 也就是说， 如果引发重特大交通事

故，那么肇事司机的发证机关，即其取得驾

照的所在地交管部门，将面临追责。

同时，驾校也未能“免责”。按照《意见》

要求，提高驾驶人培训机构准入门槛，根据

其培训能力，核定其招生数量，定期向社会

公开驾驶人培训机构的培训质量、 考试合

格率以及毕业学员的交通违法率和肇事率

等， 并作为其资质审核的重要参考。 这表

明，如果驾校“毕业生”肇事多，那么驾校有

“摘牌”、被责令退出市场的危险。

此外，《意见》言明，要进一步完善机动

车驾驶人培训大纲和考试标准，推广应用科

技评判和监控手段。 客、货车辆驾驶人培训

考试要增加复杂路况、恶劣天气、突发情况

应对处置技能的内容；大中型客、货车辆驾

驶人增加夜间驾驶考试。 而且，大客车驾驶

人培养纳入国家职业教育体系。

上述规定表明，考驾照难度还将提高。

《关于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意见》发布

将研究推动客货运车辆“三超”入刑，还将设立驾驶人“黑名单”信息库

交通违法拟与个人信用挂钩

国务院《关于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2 7 日正式发布。

《意见》指出，将研究推动将客货运车辆严重超速、超员、超限超载等行为列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行为，追究驾驶人刑事责任。

《意见》中还提到，要求加强客货运驾驶人安全管理，建立客货运驾驶人从业信息、交通违法信息、交通事故信息的共享机制，加快推进

信息查询平台建设，设立驾驶人“黑名单”信息库，研究推动将公民交通安全违法记录与个人信用、保险、职业准入等挂钩。

交通安全纳入干部考核

《意见》设定“重特大交通事故追

责政府”制度,强化了政府责任，明确

年报告制度，每年 1 月 15 日前，省级

政府要将本地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

情况，向国务院作出专题报告。

特别是重大道路交通事故，《意

见》 制定了追责 - 约谈 - 书面检查

“三级”惩戒制度。规定如果发生重特

大交通事故，发生地政府及相关部门

将面临行政追责；一年内发生两起重

大道路交通事故或发生性质严重、造

成较大社会影响的重大道路交通事

故，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将

会同有关部门，约谈地方政府和部门

负责人；如果一年内发生 3 起及以上

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那么省级政府

要向国务院作出书面检查。

同时， 未发生重特大交通事故、

道路交通安全表现良好的地区和部

门，将受到表扬和奖励。

此外，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将被纳

入有关领导干部实绩考评的重要内

容，并将考评结果作为综合考核评价

的重要依据。

提高恶劣天气应对能力

“7·21”北京强降雨，导致京港澳

高速多日断行。为防范类似事件，《意

见》特意强调，“地方政府要积极推进

公路灾害性天气预报和预警系统建

设，提高对暴雨、浓雾、团雾、冰雪等

恶劣天气的防范应对能力”。

《意见》提出，研究建立中央、地

方、企业和社会共同承担的道路交通

安全长效投入机制，拓展道路交通安

全资金保障来源，强化政府投资对道

路交通安全投入的引导和带动作用。

交警、运政、路政、农机监理各项经

费，都应纳入政府预算。

【关键词：客货运输】

设驾驶人

“黑名单”信息库

大型客货车系重特大交通

事故的主体。 对此，《意见》从驾

驶人、从业企业两个方面，制定

了一系列惩戒措施。

驾驶人方面， 各地将建立

客货运驾驶人从业信息、 交通

违法信息、 交通事故信息共享

机制，设立驾驶人“黑名单”信

息库。 驾驶人如果发生致人死

亡且负同等以上责任的道路交

通事故， 或交通违法记满 12

分， 有酒后驾驶、 超员 20%以

上、 超速 50%（高速公路超速

2 0 % ）以上，12 个月内有 3 次以

上超速违法记录， 则不仅面临

处罚， 主管部门还将通报其所

在企业，解除聘用。

从业企业方面， 如果发生

重大及以上或者 6 个月内发生

两起较大及以上责任事故，将

被责令停业整顿。 停业整顿后，

经检查达标，可恢复运营，但客

运企业 3 年内不得新增客运班

线， 旅游企业 3 年内不得新增

旅游车辆； 停业整顿后如仍不

达标，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面

临吊销。

《意见》要求，清理整顿现

有长途客运班线， 整改不合格

者，一律停止运营。

严禁客运车辆、 危险品运

输车辆挂靠经营。 推进道路运

输企业诚信体系建设， 将诚信

考核结果与客运线路招投标、

运力投放以及保险费率、 银行

信贷等挂钩， 不断完善企业安

全管理的激励约束机制。

（综合新华社、《新京报》）

由于行业内对于电动自行车的重量、

速度，一直存在分歧，甚至形成了观点截然

不同的两派，导致电动自行车新“国标”历

经十余年，一直未出台。

这一局面，有望因《意见》而取得突破。

《意见》 提出了超标电动自行车治理途径，

细化了国家部委的电动自行车管理职责：

质检部门负责修订完善电动自行车生产国

家强制标准，加强对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

和使用的监督管理； 工信部负责电动自行

车生产的行业管理； 工商部门负责电动自

行车销售企业的日常监管，曝光生产、销售

不合格产品的企业； 公安机关负责查处电

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

这意味着， 电动自行车生产国家强制

标准将出台。

此前，一些地区曾出台“禁电令”，禁止

电动自行车上路。这一规定，也将因《意见》

取消。《意见》明确，省级政府须制定电动自

行车登记管理办法， 地方政府要通过加强

政策引导， 逐步解决在用的超出国家标准

的电动自行车问题。

【关键词：驾驶培训】 难度还将提高

【关键词：电动自行车】 将出台强制标准

亮

点


